
常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5年，常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为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一、法治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强化思想引领，筑牢法治建设根基。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全面落实“一规划两纲要”和2025年全市依法治市工作部署要求，将其纳入局年度工作要点、局党组中心组学习和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和普法责任清单，推动学习教育全覆盖、常态化。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学习、一体落实。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构建传达学习、任务落实、督促检查、情况报告工作闭环，层层压实法治建设责任，为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法治建设筑牢思想根基、凝聚工作合力。
    （二）完善制度体系，规范依法行政流程。围绕《退役军人保障法》《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烈士褒扬条例》等法律法规，立足常德市退役军人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出台常德市营以下转业军官安置、安排工作退役军士和义务兵安置实施办法，军休服务管理、走访慰问座谈规范等制度文件，进一步完善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政策制度体系。制定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等4项目录清单，明晰执法边界、细化工作标准，严格约束行政行为，切实提升系统干部职工法治思维、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能力。建立健全制度执行跟踪问效机制，定期开展制度落实情况督查，及时发现并整改执行中的问题，确保各项制度合法合规、落地见效。
    （三）坚持依法履职，提升服务保障质效。始终坚持以法治思维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严格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全力做好退役军人各项服务工作。坚持阳光安置，圆满完成年度军转安置任务。聚焦退役军人就业需求，市、县举办线上线下25场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筛选优质岗位2.4万余个，通过机关事业单位招录、行业专招直招、政企合作推介、社会组织吸收等举措，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精准落实优待政策，按时发放各类优待抚恤资金、义务兵家庭优待金，高效受理办理伤残评定、带病回乡、“两参认定”等业务。市、县、乡、村四级常态化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以依法履职践行服务宗旨，以规范服务彰显法治温度，切实把法治要求融入服务保障全过程、各环节。
    （四）创新普法模式，全面提升法治素养。制定“谁执法谁普法”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明确重点任务及责任分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化宣传模式，充分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各类宣传媒介，开展主动、高效、常态化的普法宣传教育。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集中普法宣传，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烈士纪念日、国家宪法日等节点，开展政策法规进军营、进军创企业、进村社区、进校园等系列宣传活动，邀请法律专家现场授课、答疑解惑。选树宣传常德市“模范退役军人”“模范双拥人物”，深化先进典型培树与法治宣传融合，以典型示范引领普法实效、弘扬法治正能量，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退役军人工作、尊重退役军人的良好氛围。

（五）优化法律服务，健全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全市 1300 余名退役军人村（社区）干部、1.2 万余名退役军人志愿者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深度参与基层治理和矛盾纠纷前端化解。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制定《常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信访工作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信访受理、办理、反馈全流程，显著提升信访工作质效与规范化水平。强化法律服务供给，推行专业律师常驻服务窗口机制，为退役军人提供全方位、精准化法律服务。综合运用多元手段，高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以精准规范的法律服务筑牢退役军人权益保障法治屏障，为全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法治环境。
二、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法治实践运用能力不足。部分干部职工将法治思维融入行政决策、业务办理全过程的意识不强，依法办事精准度有待提升，法治要求向实践转化不够充分。

（二）法律专业人才较为缺乏。系统干部队伍中，法律专业出身、具备专业法治素养的人才较为缺乏，法治人才储备不足，难以完全满足新时代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法治建设的工作需求。

（三）普法宣传精准度有待提升。普法形式创新不足，针对不同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普法不够，精准对接服务对象法治需求的举措不多。

三、2026年工作计划
2026年，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紧扣“一法三条例”及全市法治建设重点工作部署，按照“五好”（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教育管理好、服务保障好、权益维护好、作用发挥好）要求，推动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法治建设提质增效。
（一）深化法治实践，提升履职能力水平。持续压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将法治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全流程，健全重大事项合法性审查机制。围绕安置就业、优待抚恤、权益维护等重点工作，开展法治培训与案例研讨，引导干部运用法治方式破解难题、化解矛盾，提升依法履职水平。

（二）建强法治队伍，夯实人才支撑根基。建立法治培训长效机制，分层分类开展政策法规、执法规范、实务技能培训，邀请法律专家、业务骨干授课，全面提升干部法治素养。注重法治人才培养与引进，充实专业法治工作力量，为法治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三）聚焦精准普法，增强法治宣传实效。深入调研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法治需求，制定差异化、定制化普法方案，开展靶向普法。依托市县乡村四级服务中心站点，推动普法宣传下沉基层、直达群众，提升政策法规知晓度与覆盖面，引导服务对象依法维权、依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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